
常州市花园中学第三十一届秋季运动会竞赛规程
一、比赛日期：二O一二年九月二十四号、二十五号。
二、竞赛分组：七年级、八年级、九年级。
三、参赛单位：各班运动队和教工队。
四、竞赛项目：

（一）个人项目

     100M、200M、400M、800M、1500M、4×100M接力、跳远、跳高、实心球（2kg）

（二）集体项目

1、《夹球跳》
    比赛准备：排球每队一个。每班一路纵队，在起跳线前站好。
    比赛方法：每队20人（男女各半），每班一路纵队，在起跳线前站好。起跑线前的排头两脚夹紧排球，作好起跳准备。教师发令后，各排头双脚紧排球向前跳，双脚夹球向对面的标志杆，绕过标志杆回到起跳处，跳过白线，把球交给下一名队员，第二人按同样方法进行，以此类推。以速度快，控制球稳的队为优胜。
    比赛规则：不允许脚踢球或手拨球，否则判失败；交接球时，接球人不得踩线，如有犯规情况则罚停2秒。
比赛规则：球掉之后必须捡回原处再出发，否则算犯规；如有犯规情况则罚停2秒。
2、《男女混合集体跳绳》
比赛方法：每队10人，男女不限，（其中2名摇绳人）长绳自备。比赛开始后采取固定方式。
比赛规则：以绳从队员脚下摆过为1次，累计跳过的总次数，次数多的队名次列前。比赛中必须按照队员站位顺序依次进入，比赛中不得换人、减人、加人，比赛时间为90秒。按次数多者取前8名，若两个班跳绳个数一样多，就按失败次数少的为胜。
五、参加办法：
（1）每人限报二项（不含接力）。
（2）每个单项各班可报1~2人。

（3）由于场地原因，本届田径比赛一律不得穿钉鞋。

 六、竞赛办法： 
1、100米采取预决赛制（取前八名计分，前六名进入决赛），其它单项直接决赛。

七、录取名次与计分方法  
1、各组单项：田径各单项均取前八名，按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计分，接力项目加倍计分。
2、集体趣味项目：参赛均计分，从第一名依次向后计分分别为23分、21分、19分、17、15、13、11、10、9、8、7分。
（3）团体总分按年级录取前八名。

八、奖励办法：
（1）破校记录及单项前八名，发给奖状及奖品。
（2）团体前八名发给奖状；特设体育道德风尚奖，发给奖状。

（3）评班级体育道德风尚奖条件：
　　①在比赛中不得弄虚作假，不得冒名顶替。
　　②在比赛中要有良好的精神面貌（如坚持跑完全程、服装等）。
　　③在指定地点观看比赛，非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不得进入比赛场地。
　　④保持指定地点的清洁卫生，做文明观众。
　　⑤比赛期间每半天至少有五篇广播稿件。

　　⑥入场式精心组织。
　　⑦以上有一条不能做到者不得参加评选。
九、报名日期：
（1）九月十五日截止。
（2）凡报名单迟交一天者扣团体总分2分，迟交两天扣5分，并作大会批评。

（3）报名单交体育组田老师处。
十、注意事项：
（1）田径比赛规程和报名表在校园网上公示，报名单发到各班后请各班班主任、体育委员认真组织参赛同学选好项目。
（2）体育委员和本班原校运动队队员密切配合，利用课余时间认真组织参赛同学进行训练。有问题及时与体育组联系，投掷训练时务必有人在场保护，特别要注意安全。
十一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。
十二、本规程最终解释权属花园中学学生发展处和体育教研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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